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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 
 

辽评协通字［2014］3号 

 

 

 

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关于评选 

第三届教育评价研究优秀学术成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活跃学术研究氛围，推进辽宁省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评

价的研究，更好落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各项任务。经研究决定开

展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请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优秀成果的申报工作。 

材料报送时间：2014年5月8日——6月20日。 

纸质材料报送地点：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

大街249号辽宁教育研究院510房间;邮编：110034）。 

电子版发送邮箱：pjs024@163.com 

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群号：10973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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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陈 洁      024-86591019 

              金 丽      024-86591016 

张 莉 

王 洋      

附件1：《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评选

办法》 

附件2：《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申报

表》 

附件3：《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申报

汇总表》 

 

  

 

 

 

 

                             

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 

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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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 

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评选办法 

 

一、评选范围 

1.评选类别：各会员单位人员在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完成

的教学类研究成果。侧重公开发表的教学改革、教育质量评价类的论

文、专著等研究成果；在此期间撰写的不适宜公开发表或各类学术研

讨会上交流的有关教学改革、教育质量评价研究方面的论文、调研报

告、实施方案、研究报告。 

2.评选内容：教学改革、教育质量评价理论研究成果；教学改革、

教育质量评价技术及实验探索;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评价制度建设的

实践总结；其它教学类研究成果。 

3.评选分类：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原则，将参评成果分为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三部分进行评选。 

二、申报条件  

1.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科学研究，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2.对教学实际工作有推动性、引领性，具有一定的教学改革、教

育质量评价理论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能对教学改革、教育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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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评价方法改革或对提高教育质量有一定参考指导和促进作用。

研究成果重点突出，观点鲜明，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资料

准确、翔实，论证严密，文风端正。 

3.坚决维护学术道德，如有伪造虚夸、抄袭剽窃行为则取消参评

资格，并给予通报批评。 

4.已经获得省级及以上学术组织奖励或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奖

励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列为评选范围。 

5.每人限报1项。两人以上合作完成的成果由第一作者申报。如

系非第一作者申报，需要提供第一作者的授权证明。 

6.以外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需同时提交中文译文。 

三、评奖标准 

本次评选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三个奖励等级。成果获奖比

例不高于当次申报评奖成果总量的60%。其中：一等奖比例为10%；二

等奖比例为20%；三等奖比例为30%。 

1.一等奖的学术研究成果，应在教学改革、教育质量评价理论上

有所创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者在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方面

有所贡献；或者在建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和方法方面有重要突破；或

者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监控评价改革研究上有所创新，对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二等奖的学术研究成果，应在论点上具有新意；或者在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建设、教学质量改革与监控等研究方面有新的思路和观

点，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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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等奖的学术研究成果，应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见

解；或在调查研究、资料搜集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对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保障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四、申报材料、申报方式和评选程序 

1.申报材料 

（1）填报《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育评价研究成果

申报表》一式二份（附件2）和《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优秀教

育评价研究成果申报汇总表》一份（附件3）。 

（2）公开发表的成果需要提供复印件一式二份（论文成果包括

期刊的封面、目录、发表文章全部内容和封底；专著成果包括封面、

版权页、目录、撰写内容、证明作者身份的前言、后记或其他文字说

明，并提供成果的原件一份）；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调研报告、实施

方案、研究报告需要提供标明作者姓名和撰写时间的打印件二份，并

需要提供成果采用证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影响的研究成果需

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料材。 

每项成果分别按《申报表》、成果复印件（或打印件）、佐证材料

的顺序装订成册。专著的原件不必装订。 

2.申报方式 

（1）采用参评者自主申报与会员单位初审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2）每篇参加评选的论文、调研报告、实施方案、研究报告等

收取100元评审费，专著收取200元评审费，由各单位报送材料时统一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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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选程序 

（1）各会员单位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并审核公开发表成

果的原件、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属实，然后在《申报表》加盖公章后统

一报送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同时发送电子版。 

（2）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经公示无疑义后报本会会长批准。 

五、奖励办法 

1.对获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对获得一等奖的作者给予一定的物

质奖励。 

2.评选结果在辽宁教育科研网（www.clner.com）上公布。 

3.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以文件形式将获奖名单印发至各会员单

位，并建议获奖者所在单位给予物质奖励。 

4.优秀成果将被推荐在《教育决策参考》上发表，报送辽宁省教

育厅党组及省政府相关部门，为辽宁教育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参考；对

成熟度比较高的优秀成果将采用现场观摩、深层次研讨等方法进行推

广，使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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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第三届教育评价研究优秀成果申报表 

成果名称  

□公开发表         □会议交流              □内部使用 

出版社/报刊 
名称 

 
 

会议名称  

内部资料名称  
出版/发表/使用 

时间 
 

作者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最后
学历 

 
研究
专长 

 

工作
单位  

 

电子
邮箱 

 
联系
电话 

 

通讯
地址 

 邮编  

主要参加者信息 

（按顺序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主要贡献 工作单位 

     

     

     

入选会议 
(附佐证材料) 

 

转载或被引用  
(附佐证材料) 

 

决策采纳或批示 
(附佐证材料) 

 

成果转化 
成效情况 
(附佐证材料)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评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批准 
 
 
 
 
 

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 
（公章） 

    年   月   日 

 


